
法律的颁布最重要的是践行，我
们应如何践行生物安全法？

1.切实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
理。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不仅
事关实验室人员的健康安全，而且事
关社会、公众和环境安全。我国实验室
生物安全工作虽然起步晚，但建立了
以风险评估量化为基础的实验室生物
安全分级管理体系，为确保我国无重
大实验室感染事件提供强有力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后，生物经济呈现爆发
性增长，亟须完善顶层设计，并从制度
上规范和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管理，保障生物安全实验室规范运转。

2.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筑牢
国家生物安全防线。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风险增加、传
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威胁交
织、风险复杂多样。我国生物安全总体
态势相对稳定，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持续蔓延，面临着境外病例输入
及局部暴发风险，其他传染病输入和
流行风险长期并存。全球范围内人、动
物新发传染病呈现存量多、增速快、传
播广、危害重等趋势，一直是人类和动
物健康的重大威胁，也是国家生物安全
首要威胁。因此，需及时跟踪研判，强化
部门间统筹协调，形成属地处置、垂直
管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生物安全
管理体系，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

3.密切关注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

威胁，切实加强防范。
国际生物反恐怖斗争形势日趋严

峻复杂。生物科技快速发展使生物武
器研发更为隐蔽、危险和多样。当前各
种类别的烈性菌株毒株来源渠道广
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从事病原
体操作人员和单位众多，可能在农业、
生态、卫生健康等领域对我国生物安
全构成威胁，需加强防范。

4. 依靠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
设，增强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生物安全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
叉特点，需优化科技创新模式，通过政
府引导投资、企业融合等方式加大投
入，开展前瞻性研究。同时，推进公共
卫生与防疫队伍建设，在生物安全防
御等领域，设置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治
理相关学科专业。另外，构建顶层统
筹、高效联动的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
系，开展需求导向的任务部署和战略
研究。

5.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研究与制
定，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生物安全无国界。要使生物安全
法全面落地并发挥实效，筑牢国家生
物安全防线，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生物安
全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我国应对和防
范生物安全风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已经是全球生物安全领域的先行
者，需依法依规，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
全治理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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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何要颁布？
这个问题涉及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背景。
生物安全是人民健康、社会安定、国家利益

的重要保障。当前，生物安全已成为我国面临的
重大安全问题和重要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物安全
工作，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建立
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就生物安全作出顶层设计，生物安全立法是通
过法律形式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党的
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

生物安全法开宗明义，明确了维护国家生物
安全是其总体要求，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根本
目的，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
范生物威胁是其主要任务。草案第一条中“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表述，体现和表达了我
国通过实现生物安全，寻求人类和谐共生的良好
愿望和主张。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该法的有关背景，
我们将以下信息进行了整理。

1.生物安全法定义：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

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
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
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
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2.实施目的：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

险，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
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法。

3.实施原则：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

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持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
配合的原则。

4.适用范围：
应对微生物耐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

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人类遗传
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
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
植物疫情；防范生物恐怖袭击与防御生物武器威
胁；其他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活动。

1.生物安全立法是一部及时且必
要的法律。

当前，我国生物安全形势严峻，生
物战和以非典、埃博拉病毒、禽流感、新
冠肺炎病毒等为代表的重大新发突发
传染病及动植物等传统生物威胁依然
多发，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技术误用缪
用、实验室生物泄漏等非传统生物威胁
凸显，生物技术在带给人类进步和益处
的同时，也带来了生物安全问题和威
胁。因此，亟待通过生物安全法应对上
述挑战。
2.界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规制范围。

生物安全法首次在国家层面以综
合性立法的形式对生物安全进行了法
律界定，拓展了生物安全的法律内涵，
在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
情、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生
物恐怖与生物武器等作出明确规定，实
现了对生物安全风险的整体性、针对性

防控。
3.建立健全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的领导体制。
生物安全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分别对国家生
物安全工作的领导机构、各级生物安全
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国家生物安全风险
防控相关制度进行了明确，为实现国家
领导下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生物安全
风险防控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4.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
原则和制度。

该法要求“维护生物安全应当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并
且明确了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类管
理、协同配合等基本原则。生物安全法
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风
险调查评估制度、信息共享制度、生物
安全审查制度、应急制度等基本法律制
度，为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全链条”防
控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依据。

作为一部新生的法律，生物安全法
有哪些时代意义？

1.为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
律依据。

2020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
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
系建设”。生物安全法是在生物安全治
理领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的具体
贯彻。该法明确提出“维护国家安全，防
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的立法目的，
并从立法原则、管理体制、基本法律制
度、法律责任等方面为我国生物安全风
险防控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为
进一步推动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
系，实现国家安全的整体性保障提供了
法治路径。

2.为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
奠定基础。

该法作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领域
的基础性法律，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
制、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
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研发等多个领域
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问题进行系统性、
针对性的规制，填补了多项立法空白。
同时，它明确了我国生物安全法律规制
的统一理念和目标，其原则性和授权性

规定为今后国家和地方生物安全立法
工作预留了空间，为健全以生物安全法
为核心、以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为重要内
容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基
础。

3.为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该法既强调防范生物安全风险，也
注重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
生物安全法通过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
设、科学研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为
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健康发展的
法治环境，实现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与产
业健康发展的有效协调。

4.使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结构
更具紧密性与协调性。

生物安全法实施以后，我国生物安
全法律体系将形成以生物安全法为中
心，相关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立法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结构。在该体系结
构下，我国生物安全风险法律规制的理
念与目标进一步统一，将促进该体系内
部相关法律规范的整合与衔接。同时，
生物安全法律规制具有范围广泛、法律
关系复杂等特征，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
发展也应注重该体系在外部与其他法
律规范、体系的协调配合。

1.国家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安
全管控有哪些要求？

国家加强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的管理，制定统一的实验室生
物安全标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当
符合生物安全国家标准和要求。

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当
严格遵守有关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
规范、操作规程，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2. 我们如发现传染病、动植物疫
病该怎么做？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动
植物疫病的，都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
有关专业机构或者部门报告。

医疗机构、专业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发现传染病、动植物疫病或者不明
原因的聚集性疾病的，应当及时报告，
并采取保护性措施。

依法应当报告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瞒报、谎报、缓报、漏报，不得授
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不得阻碍他
人报告。

3. 国家如何管理外来物种，保护
生物多样性？

国家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
和应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国务院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

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预
警、控制、评估、清除以及生态修复等
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4.国家对进出境生物安全风险如
何防范？

国家建立首次进境或者暂停后恢
复进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高风险
生物因子国家准入制度。

进出境的人员、运输工具、集装
箱、货物、物品、包装物和国际航行船
舶压舱水排放等应当符合我国生物安
全管理要求。

海关对发现的进出境和过境生物
安全风险，应当依法处置。经评估为生
物安全高风险的人员、运输工具、货
物、物品等，应当从指定的国境口岸进
境，并采取严格的风险防控措施。

5.国家对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
如何应对？

国家建立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
应对制度。境外发生重大生物安全事
件的，海关依法采取生物安全紧急防
控措施，加强证件核验，提高查验比
例，暂停相关人员、运输工具、货物、物
品等进境。必要时经国务院同意，可以
采取暂时关闭有关口岸、封锁有关国
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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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下简称生物安全法）自
2021年 4月 15日起施行，是我
国在后疫情时代、生物安全领域
颁布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
统性、统领性法律，它的颁布和
实施，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
依法治理的新阶段。不过，您是
否了解该法立法的背景？是否知
道该法的相关内容？是否明白该
法实施的有关意义？今日是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本期健康周刊
带您一起走近生物安全法。

3. 生物安全法有何时代意义？

2. 生物安全法有哪些亮点？

4. 生物安全法答惑解疑

如何践行生物安全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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